
V-

0

。

美
励
貫
防
■

-

四
千
名
農
民
在
羅
馬
演
技
埸
集
會
，
共
一 

续

一
產
仍
子
曾
也
地
费
諳
上
。 

一
當
耋
今
，
使
用
交
通
部
噴
射
機
数
次
共
達 

班
臣
决
究
其
中
主
因 
一 

日
 ̂
匕
广 

:

. 
m

 

炉
 

二，
希
腊
陸
軍
支
持
政
府 

就
國0

政
發
現
彼.妣
間
件
貿
易
中
數
上
有
很
、
栗
方
电
小
成¥
才/
 

大
的
差
别
，m

®
l

財
政
部
長
班
臣
决
定
調

■■-■
‘(
临
典
路
透
社
電♦
*
産
军
的
支
持
下 

査
其
弁
之
畫
原
常
」
「
:
"
  

.'.
「-
一：■
徐臘政
府
已
釋
放
一
批
普
通
政
治
犯
，
但 

. 

也
項
弟
別
是
俺
幽
臣
首
次
與
黄
國
新
任.
另
四
百X
飢
企
圖
推
翻
政
前
的
政
治
犯
未
優

-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就)
陶
杜
管
用
自

學
校
托
管
人
員
反
對 

夏
季
班
生
徵
收
學
費 

C

纂
訊)
雲
埠
學
校
托
管
人
詹
辛"
學 

校
局
會
議 

111•
指
出
，
雲
坤
學
校
夏
季
班
微
收 

學
牛
學
費
，
無
異
是
對
貧
苦
人
民
一
種
歧
視 

她
指
出
，
他
相
眞
在
本
市
內
，不
少
父 

母
校
有
能
力
每
科
繳
交
二
十
元
給
予
子
女
八 

到
季
班
就
讀
，
她
又
指
學
校
楊
應
考
慮
到
本 

市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人
》
，
係
生
活
在
貧
苦
情 

形
下
.另

一 
托
管
人
布
倫
欠
稱
，
假
如
學
校
局 

段
有
給 

-¥-
各
人
免
費
人
夏
季
班
求
學
機
會
， 

他
懐
疑
刷
季
班
能
會
發
生
多
大
效
力
。 

學
校
局
目
前
欲
將
每
科
二
十
元
學
費
增 

至
一
一
十
二
元
五
角
。

新
任
勞
工
部
長
將
與 

勞
工
領
袖
舉
行
會
商 

(
域
多
利
訓)
卑
詩
省
新
任
労|
部
長 

卓
卜
，
指
峨
希
望
於
五
月
一B
左
右
，
能
與 

本
省
各
勞
工
領
初
舉
行
會
議
，
商
討
一
般
勞 

工
問
題" 

.■ 

他
在
参
加
第
一
次
內
閣
會 3
前
，
在
一 

•文
吿
中
發
表
此
一
表
示
，
地
係
於
去
週
几
時 

被
氏 
V: 
爲
劳
工
部
長
，.接
任
檢
察
長
柏
徳
臣 

兼
任
可
職
位
一

卓
卜
指
出V
仲
已
與
域
埠
及
衰
埠
勞
工 

部
人
員
會
一
面
。

、

他
指
出
他
抬
空
能
儘
早
與
本
省
各
勞
工 

.
領
袖
進
行
會
談
，
但
他
表
示
齢
早
要

4= 
五
月 

一
日
中
能
舉 h
此
一
議
。

高
院
判
决
各
，個
電
台 

仍
可
有
權
申
誘
牌
照 

( 
奧
太
瓦 
to
拿
大
社
電)
加
国
大
高
等 

法
院
，
判
决
各
電
合
在
任
何
解
年
卜
，仍
有

五
十
为
力
全
咏
飛.
2E  

R

爲
九
萬
七
千
六
百. 

里.，
他
係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十
月
當
選
。

.
晰一 報
吿
？
的
答
覆
保
守
感
跳
員 

1111 氏. 

書
面
質
詢
後
，
而
交
至
下
議
院
杳
閱j

政
府
對
於
陶
杜
旅
行
記
淞
，
另
提
小
詳

細
韩
吿
，指
出
去
年
夏
季
陶
杜
於
旅
行
時
，

共
用
費
三
萬0
七
百
九
十
六

此 
,-. 
數
宰
，
包
括
使
用 

杜
會
軍
方
波
百
匕
。
匕
噴
射
機
來
一 

吏
法
囘
加
拿
大
與
西
徳
費
用 

一員 
在
此
一
首
用
枷
公
磨
書 

用
届
亩
答
蘭
中
.•
對
旅
與
陶
杜
旅 

&

頂
行
者
，
包
被
列 一:

「嶽
賀
」 

家

財
政
部
長
川
納
毒
談*
.取
得
協
讒
後
顯
示
一再
放
。

一。
加
拿
为
財e
l
,
奧
儂
員
飛
抵
此
間
舉
一 

一
位
政
肝
官
員
透
露
，
所
有
犯
人
紆
tt 

.方

:5/

，<
$
\

與
可
納
用

!3「星
期
六
離
開
監
即*

示
>
政
府
麻
貝
 

^

魂̂

^

1

^

^

^

^

.
修
$
1
百，三
十
裳
有

$-
案1

」的
共
常 

浓
；。口
臣
凍
(
龍
僧
而
所
憂
盧
的
是
用
前
一
政
洽
犯
解
旗
匸
丿
一-
一.
"

-::.
」
一:
」 

■
*

易
能
号

縫
舞
抬
遮
號
顕
豪
犯
方
飴
豪
鳖 

*
 不
會
導
致
美
國
會
計
:"
!;- 

公

養

营

-B 的
鶴
念9
一y:

」政I

軍
隊
号
「加
六
，七
分
四
月
或
變
中

*

爭

論

的

r.

的
赤
字
，
也
不
影 #
弟
他
畲
徑
。

.
,..".
  ".

•■•: 
门

一名
下
。

:

與
陶
杜
同
行
者
，
政
府 

( 
幷
未
收
取
任
何
旅
，费
乐
， 

一 
雖
窿
有
部
份
新
聞
界'
+
須 

一
付
旅E

费
，
但
政
府
仍
未
牧

意
大
利*
國
性
龍
工(
二
捕
理
的
六H-

tor'
政
治
犯
，冃
前
巳
全
部
員

要
求
政W
 改
革16

會 
一 

五
十
女
黨
政
洽
犯
與
曲
們
的
家
眷.
」 

G

羅
馬
美*5

野
陋
意
大
利
一
川
一
將
被
遣
送
至
遗
遠
軍
書
守
噂
居
住
。
一:

飛什
何36

項

全
國
由
的
龍
工|
|
8
匸.
，
農
，
運
鹼
及̂

.
蘇
聯
駐
加
前
任
大
使; 

衆
服
務
業
普
逼
毒
鳖
，意
大
利
人
民
希
一
上
心
“*
工

.::

(
「英
斯
秘
路
透
祖
電.
蘇
聯
外
交
部
表 

示
，
蘇
聯
駐
加
拿
大
前
任
大
使
亞
路
托
尼
发

對Fig

院
報
吿
中
，
指
出
陶
杜
輔
主
要 

旋
行
共
四
次
，(
一
二
九
六
八
年
前
往
国 

济
西
六
天.，(
二
)
翌
年
至
英m
洪
郴
拉
苗 

。(
三
)
L

h,.七
。
年
二
月
奥
太
瓦
來
要 

埠
。(
四
)
至
加
勒
比 
5!85
島
渡
假
。 

學
侶
雙
屍
案
疑
犯
拘
控 

:
云
訊)
騎
瞽
市
警•
昨
扑
控
卅
二
歲 

男
子
，
懷
疑
他
與
去
週   

yv兩
少
年
男
女
被
殺 

事
件
有
關
，
前
洵
男
子
用
頓
萊
己
被
控 

副e
長
家
中
設
陷
阱' 

「
終
將
窃
匪
一 
綃
成
擒 

(
二
埠
訊)
二
埠
副
警
長
紀

<-11，"
白 

己
家
內
殷
下
陷
阱
，
終
拘
捕
一
名
込
屋
偷
竊
、

望
政
肝
能.

2:- 
即
脅<

#;.. /
改
革
。
； 

「 

這
破
冊
工
仃
盤*
非
全
體
性
的
？
所
有

俄
店
殁
學
校*
溢■

'x，
許
多
域
市
的
銀
行

爽
郵6
局
幷
花
篇
通
号
1

 

---
己
在
此
間
逝
世
，
享
讚
六
十
八
歲Q 

大
都
市
的
西
骨
反
遊
客
均
受
龍
工
影
响
丁
亞
路
託
尼
安
的
計
吿
是
6!莫
斯
科
聲
仪 

，
"K

部
工
獗
自
關   

-«
,/-•
公
路
運
權
業
。
已
中
一 
晩
報
匕
發
瞰
。二

二

寸
:

:

: 

斷
，
鐵
路
與K
區
瞬
共
汽
車
均
停
頓
，
港
務
e 
， 
恒
天
雪
九
五
人
电
至
一
九
六
，三
年 

唔
影
响.，
政
府
跳*
處
亦
已
關
閉
一

!
i
l
l
»
9
t
L
^
1
1
1
e
l
i
8
1

蘇
盘
焦 B
中
央
政
治
委
員
高
士
堅
聲
望
下
降

亞
氏
年
三
九
五
八
年
至
「
九
六
三
年

■■.:<

7:-
  ・  

:7..v 

:

一. 

w
w

w
m

w
w

w
*

¥

曲
茲
蟬
滴

二
玄
口

，•
二
莫
斯
科
路.才
社
蛇,
曲
席
蘇
聯
第
二A

国
共
產
黨
大
會
的

.■■/1 千
名
代
表
昨
以
度
推.
一疑
匪
。 

.
選
乔
聶
茲
爲
共
黨
它
記
長
，
山
松
議
與
中
，及
美
國
增
進
利
与
友
好
關
係
。

—
— 

當
指
商
皿
被
拜
息
耐
高
酣
織
的
中
央
委
員
會
椎
選
爲
借
和
長
的.消
息
發"
後一，
他
曾
受 

到
全
産
代
走
佇
盤
现
鼓
一
掌
歉
呼
，
随
即
向
大

t-■■代
表
發
如

SV第

9-'
一

口

一

 

惟
中
意
參
摩
)-.
。
現
年
六
十
八
歲
的.蘇
聯
政
府
主
席
波
財
尼
在
共
黨
方
連
發

4 -
表
五 

名
中
央
執C

委
貝
過
政
治
委
員
名
單
中
，
被
列
爲18

次
於
布
会
茲
的
第
二
號
人
物~

權
向
加
拿
大
電 

F1與
電
屈
委
員
會/
新
申
請 

地
們
的
牌
照
。

，
在
此
一
五
票
對
四
票
用
洩
巾
，
指
出
該 

委
貝
會
於
處
理
奧
大
瓦
詩
基
卑
安
電
台
牌
照 

'h 件
時
，
俯
越 

11:7
應I
權
力
公
員
會
，
只
批 

進
111 新
延
長
該
電
今
牌

fla
«i 限
六
月
，
爆
後 

將
該 

■.[!"
所
使
用
的
率
审
給
其
他
申
請
者" 

法
庭F
令
屮
央
廣
播
盛
例
部
門.，
再
期 

此
一
藝
。
召
開
冷
訊
，
法
官
左
電
台
牌
照
在 

没
被
取
消
或
停
止
時
但
台
有
權
再
延
長
牌 

照
有
效
時
間
。

」 

.
卑
詩
省
府
去
年
協
助 

.,
居
民
購
屋II

千
萬
元. 

:
.
(
域
多
利
加
享
*<
社
電"
卑
詩
省
政
府 

，
才
至
本
年Ver

卅
.
日
結
束
財
政
年
度
， 

.協
助
本
省
后
民
購
新
屋
與
書
屋
欵
項
，
全
部 

共
達
四
仟
茁
元
。

省
長
遮
納
於
宣
佈 
II'指
出
，
共
有
ly 
千 

六
百
九
十
九
人
，
所W
補 

...■]
金
超
過 
一
千
元 

，
此
批
人
土
皆
遮
置
新
屋
，*
六
千
二A
四 

.十
二.
人
，
於
購
買
新
屋
時3
共
獲
得
伍
千
元 

第
二
次
抵
住
貸
嫁."

在
单
詩
省
居
住
兩
年
以
上
押
客
，
共
有 

，一 千
九
百
八
十
四
人
瞒
置
舊
助
，
各
人
皆
慨

.u

警
方
指
出
，
紀
利
於
離
家
時
，
將
屋
內 

燈
火
育
熄
滅
，.而4
望
能
捉
獲
於
數
週
前W
 

^lh 
家
內
径
竊
的
匪
徒
。

一 
覗
警
『坐
在
一
黑
暗
處
，
於
晚
上
匕
畤 

四
十
五
分
，
忽
有
一 
男
子
打
開
他
屋
後 
一 憲 

口
，
將
屋
內
一
灯
開
亮
，
當
該
男
子
於
汀
開 

第
二
個
羅"
時
，
副
警
屋
已
向
警
方
報
案
。 

、
旋
該
労
子
發
現
崑
內
情
况
而
欲
逃
跑
時 

誤
警
員
一:
先
抵
達
現
塵
。
警
团
追
逐
，
終
將 

疑
匪
拘
摊

0"
''<-

  二

一
英
加
入
歐
共
同
市
要
一. 

(
商
人
仍
欲
與
加
貿
中
二 

一：

C

域
多
利
訊)
英
國
新
任
駐
而,
髙
商 

W
 
尊
員
，
指
出
英
國
於

3111
附
列
知
月
市

16 

後
，
國
內
商
人
仍
欲»
»
與

hi.拿
大
貿
易
、9 

駭
專
員
翁
曼
在
記
者
會
上
指
出
，
英
商 

人
不
祇
會
增
加
對
太
平
洋
方
而
業
務
，
並
欲 

與

”謀
商
業
上
合
作
。

他
另
指
出
，
不
管
加
拿
大
或
美
國
是
否 

海
立
北
美
共
同
市
塲
，
他
不
雑
望
各
大
洲
商 

業
團
體
口
相
限
制
貿
易
來
往
。

.
-■■.:
妨
又 

!«> 
示
，
英
國
與
易.
國
聯
繫
非
常
堅

波
毋
尼
布
会
位"
六
年
第
二
二
二
用
蘇
，美
國
增
進
國
神
關
係
。 

聯
共
黨
大
會
咳
睡
列
於
布
邪
警
蘇
聯
總 

，
莫
斯"
湾
息
，
命
界
第
一
位
女
太
空
人 

理
高
士
堅
之
後
通&
三
號
人
物
。 

尼   

P.T拉
雅
瓦,
塔
蘭
斯
可
瓦
年
日
已
被
蘇
聯 

現
工
？
七
官
的
储T
・堅»
在
大
會
上 
共
黨
選
爲
一
中
央
卷
會
新
委
員
，
該
項
新 

發
衣
府
聯
一n一

如
竺
一
一
年
至
二
九
七
五
年
的:
委8
名
整C

經
有

-«-
需
局
舞
署*
即
可*
效 

五
年
計
亶
，
费
盗
為
他
的
政
治
整
望
的
降
.，
曲
曾
珍
尤
零
亳
六
月
驚
駛
蘇
聯
爵 

落
，
是
毫
無
理©
佝
；
「

麻
营

VX*
 太
空
船
裁
繞
难
球
四
十
八
次
。1

台
»V 中
共
日
本
抗
議 

美
在
珊
卡
庫
島
鑽
油 

(
鲁
官
頓
美
聯
虾
吐)
由
於
台
就
，
巾

這
次
共/
国
宕
新
人
進
入
克
里
姆
年
宫 

中
夫
執 ̂
委
員
赛
痴
局

>..
其
中
三6
自
一 

九
六
六
年:
來
二
置
未
續
裡
出
連
爲
中
央.執

行
政
治
委
昌
會
麻   

^
名
新.、兩
拉%
夫
則m

■ 

一
九
六 

•/1•年
以
殻
二
帝
担
任
蘇
聯
共
黨
書
記 

職
務
，
他
是
一
鲁
里
專
家
。 

共
，
日
詳
的
抗
議
，
美
國
政
府
昨"
非
正
式 

请
次
蘇
卷
■
「
央
執>
委
員
會
政
治 
谑
知
美
欧
六
家
石
抽
公
司
‘勿
在
台
灣
以
北 

局
rrfj.:. 
改
：

被
認
一
爲
餐
大
的
變
動
，
又
三 
的
珊
卡
庫
島
悟
鑽

/S 油
。

名
新 3

哈
傲̂

焉
領
袖
庫
納
他
夫
，
莫

.书̂

中
快
負.
旧
本
表
示
，
敏
島
除
了. 

经
料
市
黨
部
主
新n

鳥
說
總
理
謝
二
些
不
 

^is人
類
罐
嘲
:

，
別
厩
他
物: 

克
動
所
遨
。 

，

， 

，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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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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